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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丽红 通讯员 王蓉 俞良

晓彤今年3岁，本该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可是，因

为一次医疗事故，导致他的右手手臂还如初生婴儿手臂一

样大小，没有幼儿园愿意接收。母亲李霞只好全职在家，

负责照顾儿子的生活起居。

对于这起医疗事故，李霞开始坦然接受。她告诉记

者：“要不是法援律师徐兆红的帮忙，我应该还在维权的

路上。”

产妇提出剖腹产遭拒
婴儿体重过大难产

2017年8月7日，李霞的第二个孩子即将出生。李霞

告诉医生，她妊娠期间体重增长了20千克左右，隐隐感觉

胎儿过大，担心会导致难产，她提出剖腹产。但当时医生

在产检时告诉她，婴儿体重约为3.9千克，可以自然分娩，

于是没有理会她的需求。被推至产房后，李霞在分娩过程

中发生肩难产（右侧臂丛神经损伤）。

儿子出生了，体重5千克，一家人很高兴。但遗憾的

是，儿子右臂一直抬不起。李霞和丈夫将3个月大的儿子

送往上海医院诊治。同时，在上海委托了一位律师将医院

诉至法院，后因管辖权问题而撤诉。

2018年，李霞带儿子在杭州做康复训练，为节省费

用，她每天早出晚归，坐客运大巴在安吉和杭州之间来回

赶，坚持了整整一年。

院方坚持认为，由于医疗条件有限而导致的不可抗

力，无法进行赔偿。李霞坚持认为，医生评估的胎儿体重

和实际体重差距太大，是医院的错误判断导致了儿子的

残疾。

湖州一鉴定机构出具了鉴定结果：认定晓彤构成六级

伤残，院方在诊疗过程中具有过错，负有次要责任。李霞

认为，既然院方负有次要责任，应承担49%的责任。然而，

因为缺乏索赔的具体依据，她的诉求被院方拒绝。

鉴定结果让父母难以接受
经联合调解获得赔偿

2019年8月，安吉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接到李霞的求

助后，委派法援律师、浙江求直律师事务所律师徐兆红接

手案件。徐兆红对晓彤的护理费、后续治疗费和精神损失

抚慰金进行重估。为搜集孩子护理依赖方面的证据，徐兆

红和李霞沟通，须重新进行鉴定。李霞和院方双方签署了

《鉴定机构抽签协议》，最终抽签确定了外省一家司法鉴定

所进行鉴定，但该鉴定机构的鉴定结果为无护理依赖。“3

岁的孩子能自己吃饭、穿衣服，而我的儿子却手臂都无法

抬起。”李霞完全接受不了这份鉴定结果，赔偿难题再一次

陷入困境。

徐兆红查阅资料发现，在类似因分娩造成的臂丛神经

损伤的案例中，司法实践中既有鉴定结果认为需要护理的

案件，也有鉴定结果认为不需要护理的案件，分歧非常大，

同样的护理依赖鉴定标准，不同的机构会得出不同的结

论，主要根源在于幼儿本身正处在生长期，均需父母照顾，

故有的鉴定机构会作出不需要护理依赖的鉴定结果，却忽

视了伤残婴幼儿照顾程度不同的事实。

徐兆红立即提出鉴定异议申请，申请结果得到了安吉

县医疗调解委员会的认可。之后，徐兆红又与安吉县医调

委主任楼金富进行沟通，联合调解此案。在多方的努力调

解下，最终院方赔偿李霞损失42.5万元，其中包括晓彤4

年的护理依赖费用。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公司没给职工缴纳社保
职工因病死亡自负医药费，
公司需承担部分损失

见习记者 杨思思 通讯员 茅启伟

12月15日，慈溪市法律援助中心收到

法律援助申请人彭师傅赠送的锦旗。

2016年下半年，彭师傅的妻子郑阿姨进

入慈溪市某制衣公司工作，岗位为车工，工

资为计件工资形式。郑阿姨入职后，公司未

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未给其缴纳社会

保险。2019年12月某一天，郑阿姨从公司

下班后，在家突然出现左侧肢体偏瘫伴口角

歪斜等情况，随即被送医就诊。今年2月，郑

阿姨因治疗无效死亡。期间，共花费医疗费

17.2万元。

因公司没有给郑阿姨缴纳社会保险，郑

阿姨的医疗费无法向社会保险中心申请报

销。郑阿姨去世后，彭师傅多次与用人单位

协商，要求公司补偿医疗费等损失，但均被

拒绝。

今年11月13日，彭师傅来到慈溪市法

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慈溪市法援中

心了解情况后，迅速为其办理法律援助审批

手续，并指派浙江众诺律师事务所吴德朝律

师承办案件。

援助律师详细审核证据材料、了解案情

后发现，虽然郑阿姨与公司未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平时工资也是以现金形式发放，但公

司结算郑阿姨最后一笔工资时，将工资打入

郑阿姨的银行卡，故该银行流水清单可作为

证据证明郑阿姨与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此外，根据社会保险法第10条规定：

“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

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宁波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市财政局《关于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因病或非因

工死亡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有关问题的通

知》也明确规定，企业员工因病或非因工死

亡，应发给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

援助律师表示，由于公司未为郑阿姨缴

纳社会保险，致使其生病住院时无法享受住

院医疗保险待遇，病故后未享受丧葬补助金

和抚恤金，相关损失应由用人单位承担。

最终，在仲裁员的主持下，双方达成调

解协议：在扣除非医保范围内用药费用及农

保已报销部分，公司一次性支付彭师傅非因

工死亡丧葬补助和抚恤金、未缴纳医疗保险

造成的医疗费损失等合计5.5万元，公司当

庭履行完毕上述款项。

邓恒 关欣

目前，判断微信公众号价值的首要因素为公众号

关注度，而通常认为粉丝数量多的公众号关注度更高，

故通过不正当手段增加粉丝数量的方式应时而生。

微信公众号“刷粉”就是通过不正当手段提高粉

丝数量的典型行为，具体通过“机器刷粉”和购买真

实粉丝两种途径实施。“机器刷粉”的成本低而获益

大，故部分公众号运营主体因趋利心理会不断破坏

市场规则，也使得公众号“刷粉”的社会危害性日趋

显著。具体表现为透支读者信任，阻碍公众号良性

发展、侵犯其他经营者公平竞争的权利和公共利益、

以及严重破坏商业秩序，致使营商环境恶化等三方

面。公众号“刷粉”行为亟待有效规制，据此对规制

公众号“刷粉”提出几点建议：

一、规范公众号交易行为，遏制“刷粉”等不正当

行为

微信平台 2018 年曾就公众号刷粉等行为发表

公告，言明“除了采取技术手段打击之外，也积极配

合公安机关，打击植入恶意软件非法侵入控制智能

手机系统实施刷量的违法犯罪行为。”但要遏制“刷

粉”行为，这样的力度和采取的措施远远不够。要达

到规制效果，微信平台还应严厉打击利用插件更改

数据的行为、限制“刷粉”的公众号及其运营主体的

相关权限、将禁止“刷粉”等不正当行为纳入签订的

合同条款中并约定违约责任。此外，还需要引导和

监督好公众号的迁移和交易行为，禁止存在“刷粉”

行为的公众号交易或者迁移。

二、勇于依法裁判，发挥司法裁判的引导作用

根据某主营业务为自媒体账号转移及公众号增

粉的交易平台数据显示，自其2016年成立起至2020

年 11 月 18 日止，微信公众号转移成交订单 268021

笔，交易金额为15.4亿余元。由此可见，公众号的交

易已成为一项不容小视的商业活动，故诸如公众号

迁移、“刷粉”等行为亟待调整和规范。最高人民法

院在有关判例中明确了商业道德或者商业伦理的标

准，即以特定商业领域普遍认同和接受的商业道德

或者伦理标准。法律作为维持社会稳定最为重要的

社会规范，要通过裁判纠正“扭曲化”的竞争现象，以

此营造更良好的营商环境。

三、发挥平台的技术优势，营造平台的诚信环境

“互联网的健康发展需要有序的市场环境和明确

的市场竞争规则作为保障。”微信平台应坚决抵制如

“刷粉”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对用于机器刷粉、篡改

数据、窃取用户隐私等不正当行为的软件或技术尽早

甄别。在经营中还应严厉打击不诚信的竞争行为，事

前规制和事后惩治相结合，对以不正当手段竞争的平

台商事主体进行警示，从而引导公众号主体诚信运营。

毋庸置疑，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使得商事主体

自觉地尊重和遵守规则。一方面，微信平台要结合

法律与道德准则，利用平台自身的优势，协同多方

的共同努力，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另一方面，商

事主体和消费者都应守住道德底

线，为共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尽

一己之力。

剑 指

记者15日从教育部了解

到，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破除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

“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

见》，提出10个“不得”的底线要

求，并要求各地各高校组织“唯

论文”问题专项整治，重点自查

自纠是否存在评价指标单一、评

价使用功利、高额奖励论文、抄

袭代写论文、非法买卖论文、学

风建设虚化、学术权力异化等突

出问题。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婴儿体重过大，难产致右臂残疾
医院拒绝赔偿下，法援律师帮父母讨回公道

微信公众号关注度“刷粉”的社会危害性及规制的必要性


